
甘肃农业大学 

关于青年教师导师制实施办法（试行） 
 

实行青年教师导师制度，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培养青年教师成长的有效途径。按照国家

和省上有关规定，在总结多年基本作法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目的和意义  

青年教师是学校的未来和希望，青年教师的整体素质关系到学校未来的学科建设水平和

人才培养质量，实施青年教师导师制是充分发挥骨干教师、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的

有效措施。通过导师的言传身教，提高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教学水平，使

青年教师树立良好的师德风范，爱岗敬业，为人师表，教书育人，逐步形成严谨的科学态度

和扎实的工作作风，尽快适应教育教学工作，为学校的发展贡献力量。  

二、范围及原则  

凡新分配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或新调到教学岗位的教师都要通过导师培养才能独立承

担教学任务。青年教师培养实行“三定”原则（即：定导师、定培养目标、定培养时间）。

每一位青年教师必须由一名导师培养，一名导师可同时培养几名青年教师；培养目标由各院

系及教研室按照教学和科研要求确定，并签订目标责任书；培养时间一般为 2～4 学期。  

三、实施办法及过程  

1、由各院系按照历年教学评估结果，推选师德高尚、治学严谨、教风优良、教学质量

良好的教师为青年教师的导师。  

2、院系要按照专业相同，课程一致，即学即用的原则，为每位导师指定培养对象。  

    3、由导师制订出具体培养方案及目标，经所在教研室审核，院系同意后实施。  

4、院系、导师及被培养对象共同签订目标责任书（目标责任书必须明确培养内容、方

法、任务、考核及奖罚等）。  

5、导师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形式应多种多样，主要形式有：随堂听课，辅导学生实习、

训练，指导毕业实习、教学实践及实验，批改作业、随同导师参加教育教学研究和科学技术

研究等。  

6、 导师要不定期地安排青年教师讲授某些内容，并听课指导，锻炼和提高青年教师的

教学能力。院系要妥善管理实行青年教师导师的目标责任书、培养方案等资料，建立健全各

种档案。同时填写《甘肃农业大学“青年教师导师制”备案登记表》（此表一式二份，院系

及人事处各存一份）。  

四、导师的确定及职责、权利  

1、导师由各院系根据教学计划、专业，教师的德、能、勤、绩，以及被培养对象的具

体情况来确定。  

（1）教学质量良好，师德风范高尚，治学严谨、作风正派、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同时

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在职教师确定为导师。  



（2）已返聘在教学岗位上的具有丰富经验的离退休教师（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为导师。  

（3）聘请校外同行专家（具有副高以上职称）作为导师。  

（4）引进并聘请国内外留学专家为导师。 

2、导师的职责  

制定青年教师培养方案，按照目标责任书对青年教师进行培养，通过培养，提高青年教

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要使青年教师树立良好的师德风范，熟练掌握教学内容及环

节，教学技巧及实践教学方法，最后完全独立承担本课程教学工作。在培养期间，全面负责

青年教师的思想工作和日常管理工作。另外，导师应不定期向教研室、院系通报培养情况。  

3、导师的权利及待遇  

（1）导师有权修改青年教师培养方案并经院系审核同意后实施。  

（2）对不服从指导的青年教师，导师有权终止培养。  

（3）院系每学年应发给导师一定的劳动报酬。  

（4）对培养效果好，工作成绩突出者，学校给予表彰和奖励。  

（5）学校在遴选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时，将指导过青年教师的教师作为重要遴选对

象。  

五、考核及结果使用  

为确保导师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实效，科学地评价培养工作，院系要对被培养的青年教师

进行全面考核，具体内容如下：  

1、在培养期间，院系学术委员会要组织检查，并及时处理发现的问题，指导培养工作。  

2、培养经过一个周期后，被培养教师要对思想认识、教学观念、态度及方法、教风等

进行认真总结，并经导师审阅后交院系。  

3、检查被培养教师的教案，教案应具有创新意识，不能照抄照搬导师所讲内容。  

4、导师书面汇报培养情况，并对培养对象是否具备教师任职条件提出具体意见。  

5、院系及学生对青年教师的试讲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并得出是否合格，能否胜任教学

的结论。  

6、经全面考核后，合格者由院系安排具体教学任务；不合格者要查找原因，修改培养

方案或延长培养期限（最长不超过四学期）继续培养，经继续培养并考核后，合格者，由院

系安排教学任务，若仍不合格者调离教学工作岗位，另行安排。  

六、本办法由人事处制定并负责解释   


